
傳愛還願助學金申請步驟 

1.學校首頁>校務系統>申請>學務申請作業/校內獎助學金申請>校務系統行動版 

  
2.點選經費申請>獎助學金>傳愛還願助學金(注意申請資格)>新增申請 

 



3.系統會直接帶出申請者基本資料，申請者需選擇銀行帳戶資料 

  (1)點選您現行於出納組建檔之帳戶 

 

 (2)若於出納組無建檔帳戶，則需新增帳戶資料並於下方附件 3上傳存摺影本 

 

4.下載傳愛還願助學金自述表(填寫後再上傳) 

 



 

5.上傳附件資料 

  (1)務必上傳：申請自述表、經濟弱勢證明、校外志工時數證明 

  (2)新增帳戶者另需上傳存摺影本 

 



※送出申請即會出現申請成功畫面 

 
※首頁顯示審核狀態，亦可查詢申請明細 

 
※申請明細/流程查詢可查詢目前審核關卡 

 



5-1經濟弱勢證明文件參考範例 

  (1)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 

     (所持證明需在有效期限內並載明申請者資料) 

 



  (2)前一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證明 

   可至校務系統查詢並截圖 

 

※截圖需涵蓋右上角之班級姓名 

 



(3)非屬低收、中低收、大專弱勢助學金之同學請提供全戶綜合所得稅清單及全戶全國財

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

 

※全戶應列計人口如下 

A.學生未婚者： 

(A)未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(B)已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B.學生已婚者：與其配偶合計。 

C.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：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。 

 

 



  



6.就服組完成複審後會傳送 mail通知學生，同學可在審核狀態得知結果，並自申請明細中

查看各關卡審核意見 

 

※申請明細查可查看最終審核結果 

 

 

※申請學生收件得知最終審核結果 

 


